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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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委关于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部署，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结合全市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八次全会精神和市委七届十一次、十二次、十三次全会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顺向优化资源配置，构建集约高效基层应急管理机制，持续提升基层应对各类事故灾害能力。到2021年底，基本建成以区域性中心乡镇（街道）消防救援站（以下简称中心消防救援站）为主力，以乡镇（街道）应急队和村（社区）应急分队为辅助的“一主两辅”基层应急力量体系，持续加强基层应急管理机制创新、制度建设、支撑保障、预案管理等重点工作，形成以政府力量为主，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协同参与的“大应急”格局，确保到2025年基层应急管理力量更完备、制度更健全、工作更规范、管理更顺畅、责任更落实、保障更有力。
二、重点任务
（一）加快应急力量建设
到2021年10月，在统筹利用乡镇闲置办公场所的基础上，完成6个新建中心消防救援站的人员招录并开展集中训练。到2021年底，基本完成14个整合重组（详见附件1）、6个新建（详见附件2）中心消防救援站的任务；各乡镇（街道）组建不少于20人的应急队；各村（社区）组建不少于10人的应急分队；并挂牌授旗。
1.建强中心消防救援站。紧扣两项改革精神，对各县（区）驻地有效保护范围以外的乡镇（街道）划分网格化保护单元，优先选择中心镇，统筹考虑重点镇、特色镇和少数一般镇，作为网格化保护单元区域中心，建强补齐中心消防救援站。主要承担各类事故灾害初期应对处置、防灾宣传、安全巡查等工作。按照“先急后缓”原则，优先对已建的14个中心消防救援站进行整合重组，并按《四川省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新建6个，其余网格化保护单元的中心消防救援站纳入后期规划持续推进。6个新建中心消防救援站人员招录由各县（区）消防救援大队牵头组织实施，建成后纳入各县（区）消防救援大队统一管理、训练、指挥、调度。积极对整合重组中未达标的10个中心消防救援站进行提档升级，2025年底前全部达到《乡镇消防队》（GB/T35547—2017）规定的标准（详见附件3）。
2.组建乡镇（街道）应急队。各乡镇（街道）统筹机关干部、民兵及公安派出所、医务、电力通信保障、公益性岗位、企业等工作人员，组建乡镇（街道）应急队，由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兼任队长。要统筹整合现有群众应急扑火队、驻矿安监员、灾害信息员、地质灾害监测责任人、山洪灾害危险区责任人、生态护林员，作为乡镇（街道）应急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地震断裂带、山洪和地质灾害多发易发区域以及区划面积大、人口数量多、产业较集中、救援任务重的乡镇（街道），应合理确定队伍规模。乡镇（街道）应急队主要协助和参与本辖区安全隐患排查、预警信息传递、先期应急处置、人员转移、群众安置、灾情上报等工作，并与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开展联防联训联动。
3.建立村（社区）应急分队。各村（社区）统筹村（社区）组干部、民兵、村（居）民等人员，组建适应工作需要的应急分队，由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队长。要统筹整合现有群众应急扑火队、灾害信息员、地质灾害监测责任人、山洪灾害危险区责任人、生态护林员，作为村（社区）应急分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允许地理位置毗邻、青壮年较少的村（社区）成立联合应急分队，鼓励城镇社区依托小区物业公司成立应急分队。村（社区）应急分队主要主要协助和参与本辖区日常巡查监测、预警信息传递、灾害信息报告、先期自救互救、人员避险转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与乡镇（街道）应急队开展联防联训联动。依托应急分队，建立村（社区）微型消防救援站，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开展初起火灾扑救等火灾防控工作。
（二）创新应急工作手段
到2021年底，完成“一主两辅”应急力量建设“五张清单”编制，完善应急管理工作制度。中心消防救援站、乡镇（街道）、村（社区）完成综合性应急预案、专项处置方案或工作流程制（修）订，定期开展综合、专项及实战化应急演练。中心消防救援站试点开展区域网格内联动工作。应急队、应急分队实现信息传递通畅，指令传达到位。
4.推进应急队伍建设清单化。各县（区）结合两项改革，出台应急队伍建设标准、职责任务、训练演练、管理保障、考核奖惩“五张清单”。
5.推进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化。在乡镇（街道）党政和村（社区）“两委”的领导下，充分依托“一主两辅”应急力量，重点完善巡查检查、应急值守、预警预报、区域联动、先期处置、转移疏散、避险管控等制度，加强宣教培训和预案制（修）订，确保“三个避让”“三个紧急转移”等刚性要求落实到位。
6.推进应急调度指挥信息化。按照统一标准，将市、县区应急指挥平台终端延伸到乡镇(街道)，构建指挥通联平台，实现扁平化管理和指挥，着力提升应急管理信息化水平。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运用手机、微信群、卫星电话、“村村响”应急广播、手持对讲机、护林员巡护定位系统APP等信息化手段，搭建指挥网络，完善指挥机制，开展训练演练，实现灾情反馈、指令下达、信息传递的顺畅高效、务实管用。
7.推进应急管理模式网格化。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要将群众应急扑火队、驻矿安监员、灾害信息员、地质灾害监测责任人、山洪灾害危险区责任人、生态护林员纳入社会治理网格统一管理，实现“多网合一”。在区域网格化保护单元内，打破乡镇（街道）的行政区划界限，以中心消防救援站为核心，对“一主两辅”应急力量实行联动指挥、联动处置、联动保障。
（三）提高应急保障能力
到2021年底，应急队、应急分队配备个人防护、抢险辅助、通讯、照明等必要的救援装备，并集中储存，统一管理。事故灾害风险较大、灾害易发多发、救援任务较重的中心镇（街道）完成应急物资储备库优化整合，并试点开展应急物资前置储备。各乡镇（街道）要优化整合应急避难场所和消防水源，基本满足应急处置需要。其中：
8.提升应急装备水平。加强中心消防救援站的装备配备，驻地在中心镇的站不低于3车、15人，其他参照《乡镇消防队》（GB/T35547—2017）配备。推动全市“村村响”应急广播系统功能升级建设。结合乡镇特点和灾害种类，有针对性地为应急队、应急分队配备必要的救援装备和防护、抢险器材。
9.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各县（区）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应急救援物资、应急队伍装备、应急救灾物资综合储备机制，物资储备适当向中心镇集中。事故灾害风险较大或边远山区的乡镇（街道），依托中心消防救援站、便民服务中心（点）等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点），适时前置应急物资。制定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推荐清单。
10.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各县（区）、乡镇（街道）要结合两项改革，科学规划建设应急避难场所、消防水源等应急基础设施；合理调配闲置公房，用于应急救援队伍驻训、应急宣传教育培训、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应急物资储备等。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应急管理局、市委编办、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工作指导和政策支持。各县（区）要落实属地责任，加强统筹协调，细化政策措施，切实推进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二）保障经费投入。各县（区）要落实《四川省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管理规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力量常态建设经费保障管理的意见》《四川省自然灾害应急救灾经费保障机制》等规定，保障中心消防救援站、应急队、应急分队建设和工作开展，支持社会应急救援购买政府服务。县（区）政府要根据应急管理工作任务和中心消防救援站布局调整、力量整合等情况，据实予以保障。
（三）严格督促落实。各县（区）要全程跟踪进展，定期督导协调。市应急管理局要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两项改革成效监测评估相关要求，加强督导检查和考核评估，确保工作有序推进，不断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附件：1.全市已建专职消防队（站）拟整合重组情况统计表
2.全市拟改建乡镇（街道）中心消防救援站情况汇总表
3.全市已建专职消防队（站）拟提档升级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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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市已建专职消防队（站）拟整合重组情况统计表
（14个）
	序号
	所属县区
	专职消防队站名称
	队站地址

	1
	苍溪县
（1个）
	岐坪镇专职消防队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歧坪镇登高社区1组

	2
	旺苍县
（2个）
	木门镇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旺苍县木门镇盐战街48号

	3
	
	三江镇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旺苍县三江镇新兴路44号

	4
	剑阁县
（3个）
	普安镇专职消防队
	剑阁县普安镇三江路359号

	5
	
	白龙镇专职消防队
	剑阁县白龙镇青丰一街1号

	6
	
	元山镇专职消防队
	剑阁县元山镇千米大街249号

	7
	青川县
（2个）
	竹园镇专职消防队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竹园镇梁沙社区三郎路4号

	8
	
	青溪镇专职消防队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青溪古镇西450米处正南方向64米

	9
	利州区
（2个）
	三堆镇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利州区魁阁路（镇政府对面）

	10
	
	荣山镇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利州区荣山镇荣兴路（镇政府对面）

	11
	昭化区
（2 个）
	昭化区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长滩河路中段84号

	12
	
	昭化古城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战胜街72号

	13
	朝天区
（2个）
	朝天区专职消防队
	朝天区朝天镇明月大道三段64号

	14
	
	羊木镇专职消防队
	朝天区羊木镇政府街62号


附件2
全市拟新建乡镇（街道）中心消防救援站情况汇总表
（6个）
	序号
	所属县区
	拟规划选址乡镇（街道）名称
	乡镇（街道）类别

	1
	苍溪县
	东溪镇
	重点镇

	2
	旺苍县
	双汇镇
	重点镇

	3
	剑阁县
	剑门关镇
	重点镇

	4
	青川县
	关庄镇
	中心镇

	5
	昭化区
	柏林沟镇
	特色镇

	6
	朝天区
	曾家镇
	中心镇




附件3
全市已建专职消防队（站）拟提档升级情况统计表
（10个）
	序号
	所属县区
	专职消防队站名称
	队站地址
	提档升级          标准
	提档升级       完成时间

	1
	旺苍县
（2个）
	木门镇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旺苍县木门镇盐战街48号
	完成三类站标准
	2022年

	2
	
	三江镇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旺苍县三江镇新兴路44号
	完成二类站标准
	2023年

	3
	剑阁县
（2个）
	白龙镇专职消防队
	剑阁县白龙镇青丰一街1号
	提档升级为二类站
	2022年

	4
	
	元山镇专职消防队
	剑阁县元山镇千米大街249号
	提档升级为二类站
	2023年

	5
	青川县
（1个）
	青溪镇专职消防队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青溪古镇西450米处正南方向64米
	完成三类站标准
	2023年

	6
	利州区
（2个）
	三堆镇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利州区魁阁路（镇政府对面）
	提升为乡镇二类站
	2021年

	7
	
	荣山镇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利州区荣山镇荣兴路（镇政府对面）
	提档为乡镇二类站
	2022年

	8
	昭化区
（2 个）
	昭化区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长滩河路中段84号
	完成一类站建设
	2022年

	9
	
	昭化古城专职消防队
	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战胜街72号
	提升为二类站标准
	2023年

	10
	朝天区
（1个）
	羊木镇专职消防队
	朝天区羊木镇政府街62号
	完成一类站标准
	2022年



‘
— 12 —


